
二零零九年五月五日  
討論文件  

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  
政府飛行服務隊更換兩架定翼機及相關的行動所需設備  

目的  

 本 文 件 旨 在 尋 求 委 員 支 持 政 府 飛 行 服 務 隊 購 置 兩 架 新 的

噴射機和行動所需設備，以更換現有兩架定翼機及相關的行

動所需設備。  

背景  

2.  政 府 飛 行 服 務 隊 的 現 有 機 隊 有 九 架 飛 機 ， 包 括 兩 架 定 翼

機和七架直升機，提供 24 小時搜救和空中救護服務，以及支

援政府部門的工作。兩架捷流 41 型定翼機於一九九九年投入

服務，主要負責在香港水域以外進行長程搜救行動、為執行

上述離岸搜救行動的直升機提供上空支援，以及為其他政府

部門提供協助（例如進行空中地理測量和協助執法行動）。

每架定翼機每年平均飛行約 1 550 小時。  

3 .  政 府 飛 行 服 務 隊 是 全 球 少 有 能 提 供 多 功 能 服 務 的 飛 行 隊

伍。為配合政府飛行服務隊獨特的運作需要，現有的兩架捷

流 41 型定翼機經大規模改裝，以安裝部門所必需的多款重要

設備 1。捷流 41 型定翼機的可用性和可靠性對於緊急行動能

否成功和安全地進行，至為關鍵。因此，為確保飛機的可用

性和可靠性，政府飛行服務隊非常依賴飛機和設備製造商、

合 資 格 零 件 供 應 商 ， 以 及 維 修 和 檢 修 服 務 供 應 商 的 技 術 支

援，以適時供應所需零件、提供技術意見，以及維修一些部

門工程人員未能處理的重要部件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 捷 流 4 1 型 定 翼 機 所 安 裝 的 設 備 包 括 3 6 0 度 全 方 位 搜 索 雷 達 、 前 視 紅 外 線 探 測

系 統 、 前 視 紅 外 線 系 統 /紅 外 線 及 雷 達 操 作 站 、 數 據 化 影 像 傳 送 系 統 、 衞 星 傳

訊 及 其 他 加 密 無 線 電 通 訊 系 統 、 緊 急 求 援 信 標 偵 察 系 統 、 觀 測 站 、 供 投 放 照

明 /訊 號 彈 和 救 生 筏 予 海 上 生 還 者 的 空 中 投 放 系 統 、 空 中 測 量 攝 影 機 ， 以 及 其

他 支 援 設 備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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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據 

需要更換兩架定翼機及相關的行動所需設備  

4 .  二 零 零 八 年 ， 政 府 飛 行 服 務 隊 檢 討 其 機 隊 的 狀 況 ， 結 果

顯示現有的兩架捷流 41 型定翼機將快不能運作，並出現下述

問題－  

(a )  由於兩架捷流 41 型定翼機所執行的行動性質獨特，

經常於惡劣的飛行環境工作，包括極惡劣的天氣和不

穩定氣流，以及在海面上低飛時遇到具高度腐蝕性的

含鹽大氣。這種飛行環境嚴重影響捷流 41 型定翼機

的結構完整，同時令飛機部件快速耗損；  

(b)  捷流 41 型定翼機現已停產，並在世界各地逐漸被淘

汰。因此，製造商和零件供應商所提供的技術支援日

漸減少。政府飛行服務隊經常遇到部分零件送遞時間

過長和缺貨的問題。據悉，其他擁有捷流 41 型定翼

機的機隊也面對同樣問題；  

(c )  政府飛行服務隊估計，捷流 41 型定翼機主要零件的

存貨會於約四年內用畢。當政府飛行服務隊不能為該

兩架捷流 41 型定翼機更換有問題的部件或零件時，

該 兩 架 飛 機 便 不 能 符 合 規 定 的 安 全 標 準 (部 分 屬 強 制

必 須 符 合 的 標 準 )。 該 兩 架 飛 機 因 而 必 須 停 飛 。 這 將

會嚴重影響政府飛行服務隊的搜救能力；  

(d)  現有的行動所需設備自一九九九年飛機投入服務起，

便一直使用。大部分裝置已過時，而部分零件亦已停

產；及  

(e )  大 部 份 現 有 的 行 動 所 需 設 備 採 用 模 擬 技 術 2， 因 而 局

限 了 各 系 統 (例 如 全 球 定 位 系 統 、 飛 行 控 制 系 統 、 前

視紅外線探測系統和 360 度全方位搜索雷達 )之間不

能共用數據。現時，捷流 41 型定翼機的機組人員須

從 360 度全方位搜索雷達和前視紅外線探測系統擷取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 在 二 零 零 零 年 代 ， 當 數 碼 化 的 航 空 電 子 及 導 航 系 統 的 性 能 和 可 靠 性 獲 證 明 屬 實

時 ， 航 空 業 才 開 始 全 面 採 用 數 碼 技 術 和 整 合 航 空 電 子 及 導 航 系 統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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數據，再用人手處理／分析，然後把所需資料輸入飛

行控制或導航系統。這種人手操作模式不但效率低，

而且可能影響行動的準確性。  

5 .  自 二 零 零 七 年 起 ， 政 府 飛 行 服 務 隊 採 取 下 述 措 施 ， 以 紓

解某些零件送遞時間過長和缺貨的問題︰  

(a )  向製造商和零件供應商購買更多仍有供應的零件，以

增加存貨；  

(b)  與製造商密切聯繫，商討替代解決辦法；及  

(c )  探討可否向其他擁有捷流 41 型定翼機的機隊購買零

件。  

然而，上述 (b)項及 (c)項措施的成效未如理想。政府飛行服務

隊 於 是 研 究 可 否 更 換 捷 流 41 型 定 翼 機 和 相 關 的 行 動 所 需 設

備。研究結果顯示，如要按政府飛行服務隊的運作標準建造

和改裝飛機，需時約三年。  

擬購置的噴射機  

6 .  根 據 政 府 飛 行 服 務 隊 的 研 究 結 果 ， 市 場 上 在 性 能 、 表

現、體積及成本效益各方面均符合部門要求的飛機，多數為

小型噴射機。因此，我們建議以兩架體積與捷流 41 型定翼機

相若的小型噴射機，取代現時兩架捷流 41 型定翼機。  

7 .  在 推 行 更 換 計 劃 時 ， 政 府 飛 行 服 務 隊 會 採 取 下 列 措 施 ，

處理上文第 4 段提及的部分問題－  

(a )  市場上能大體符合政府飛行服務隊的要求的飛機主要

是商用飛機，但並沒有特別堅固耐用，而且能夠符合

政府飛行服務隊獨特運作需要的商用飛機。因此，政

府飛行服務隊會要求製造商為新飛機保養時就防鹽腐

蝕處理提供技術意見及支援。部門也會參考海外緊急

應 變 單 位 保 養 需 經 常 在 惡 劣 環 境 下 飛 行 的 飛 機 的 做

法；  

(b)  在行動所需設備方面，政府飛行服務隊會要求提供

新款及證明性能可靠兼具備可提升功能的型號，以期

 3



盡量延長行動所需設備的使用年期，而同時又不會影

響部門行動的安全和可靠性；  

(c )  政府飛行服務隊會要求機上所有電子儀器必須能夠全

面整合，以完全發揮其性能、效率和可靠性；  

(d)  政府飛行服務隊在訂定飛機規格時，會考慮要求製造

商／供應商把一般為期十年的零件及技術支援保證期

延長；及  

(e )  由於飛機的零件及技術支援乃因應市場需求而提供，

政府飛行服務隊在標書評審過程中，將會考慮有關機

種在全球的總數量及飛機型號會否持續使用。  

預期效益  

8 .  建 議 的 噴 射 機 和 行 動 所 需 設 備 在 以 下 各 方 面 均 比 現 有 的

捷流 41 型定翼機和行動所需設備優勝：  

(a )  相對於捷流 41 型定翼機，噴射機飛得更快，續航時

間更長。兩者相比，建議的噴射機的航速比捷流 41
型定翼機快 70%，續航力比捷流 41 型定翼機長 56%-
400%不 等 （ 視 乎 香 港 與 事 發 地 點 的 距 離 而 定 ） 。 航

速較高可使飛機更快到達事發地點；續航力較長則可

使飛機在現場進行更長時間和更徹底的搜救。這可提

升政府飛行服務隊的搜救行動的效益和效率、增加找

到生還者的機會、減少生還者處於惡劣環境的時間及

增加他們的存活機會；  

(b)  噴射機與進出香港國際機場的飛機性能相若，前者蒐

集所得的數據將對使用香港國際機場的飛機具參考價

值。為提高香港的航空安全，政府飛行服務隊計劃與

香 港 天 文 台 共 同 探 討 在 新 購 飛 機 上 安 裝 氣 象 探 測 系

統 ， 蒐 集 氣 象 數 據 (例 如 風 速 和 風 向 、 氣 溫 、 相 對 濕

度 等 )， 供 香 港 天 文 台 分 析 風 切 變 和 湍 流 之 用 ， 並 將

有關資料向其他飛機發放；  

(c )  新的行動所需設備將採用數碼科技，可完全與新飛機

的飛行控制及導航系統融合。因此，機上各系統之間

可實時共用數據，飛機和地面站（例如政府飛行服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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隊的飛行指揮中心及香港天文台的氣象站）之間亦可

進行通訊。這將可大大提升政府飛行服務隊的運作效

率及加強飛行安全，詳情如下－  

( i )  地面站可利用實時數據上傳功能，向機師提供

新天氣資料及其他對於行動有用的資料。政府飛

行服務隊的機組人員掌握這些資料，可降低在惡

劣、瞬息萬變的天氣情況下飛行的風險，並可提

高長程搜救行動的效率；  

( i i )  新飛機的全球定位系統與前視紅外線探測系統結

合使用，機師可更快鎖定目標 (例如遇險船隻 )的
確實位置，增加搜救行動成功的機會；  

( i i i )  衞星傳訊系統與前視紅外線探測系統結合使用，

政府飛行服務隊的機組人員可把行動現場的實時

圖像傳送至地面任務控制中心，便利在行動過程

中更快作出決定；及  

( iv)  飛機可利用實時數據下傳功能，把蒐集到的氣象

數據即時傳送至香港天文台，使香港天文台可向

進出香港國際機場的飛機發出更準確和適時的湍

流及風切變警告；  

(d)  新的行動所需設備更加精良，可為在惡劣環境中飛行

的機組人員提供更大保障。舉例來說，新一代無線電

通訊系統的話音質素更清晰；新的空中投放系統可更

準確地向海上生還者投放救生筏，並縮短機組人員在

行動中處於惡劣環境的時間。  

對財政的影響  

非經常開支  

9 .  根 據 新 市 場 資 料 ， 我 們 估 計 ， 採 購 兩 架 小 型 噴 射 機 和

相關的行動所需設備的非經常開支約為 7.76 億元，在二零一

零／一一年度至二零一二／一三年度分三年支付。這筆費用

包括購買兩架小型多用途噴射機連行動所需設備、為安裝行

動所需設備進行改裝工程和申領證書、購買首批基本零件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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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具、培訓機組人員及工程人員操作和維修飛機等費用。分

項數字載於附件 A。  

經常開支  

10 .  我 們 估 計 ， 新 飛 機 在 維 修 保 養 和 燃 料 方 面 所 需 的 經 常 開

支，與現有的捷流 41 型定翼機大致相若，約為每年 1,500 萬

元。  

推行計劃  

11.  視 乎 委 員 對 有 關 建 議 的 意 見 ， 我 們 計 劃 於 二 零 零 九 年 六

月向財務委員會申請撥款，以期在二零零九年下半年開始招

標。我們預計，新飛機可於二零一三年投入服務。推行計劃

載於附件 B。  

 

保安局  
政府飛行服務隊  
二零零九年四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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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A 

更換捷流 41 型定翼機所需的非經常開支 

 2010-11 
$’000 

2011-12 
$’000 

2012-13 
$’000 

總計  
$’000 

(a) 兩架小型多用途噴射

飛機  
106,400 106,400 53,200 266,000 

(b) 行動所需設備  
•  360 度全方位搜索雷達

•  前視紅外線探測系統 

•  前視紅外線系統／紅

外線及雷達操作站 

•  數據化影像傳送系統 

•  衞星傳訊系統 

•  加密無線電通訊系統 

•  緊急求援信標偵察系

統 

•  觀測站 

•  空中投放系統 

•  空中測量攝影機 

•  其他支援設備 

65,600 65,600 32,800 164,000 

(c) 改裝工程及申領證書  77,600 77,600 38,800 194,000 

(d) 零件及工具    43,000 43,000 

(e) 培 訓 機 組 人 員 及 工 程

人員  
  8,000 8,000 

(f) 應急 費 用 (上述各項目

的 15%) 
40,400 40,400 20,200 101,000 

總計 290,000 290,000 196,000 776,00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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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B 

政 府 飛 行 服 務 隊 購 置 噴 射 機 的 推 行 計 劃  

 項目 完成日期  

 籌備招標  二零零九年第六月

 招標 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

 評審標書  二零一零年九月  

 批出標書 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

 付運兩架飛機（只限飛機） 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

 付 運 和 安 裝 行 動 所 需 設 備 及 改 裝

飛機  
二零一二年十二月

 培訓機師和工程人員 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

 新飛機投入服務  二零一三年三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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